
兼任教師
參加勞健保、勞退金調查表暨申請表

填寫目的：
主要做為教師投保現況之聲明，即便您已具有公保、軍保、勞保身分，每學期仍應填寫完成並隨同「應聘書」、「新聘兼任教師基本資料填寫
表(含帳戶存摺影本)」等資料寄送回本校人事室做為當學期受聘事實之依據。

*勞工保險為「在職保險」，受僱強制投保單位實際從事工作支領薪水者，均需申報參加，此係強制規定，非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可以自由選
擇。又依據勞動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5月1日勞保2字第0980140222號令釋，「受僱從事2份以上工作之勞工，並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
6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規定者，應由所屬雇主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」，亦即凡屬應強制投保之單位，其所屬員工，不論其有幾份工作或
是否已參加勞工保險，各該投保單位均須於員工到職當日列表通知勞保局，保險效力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。

故當學期聘任之兼任教師除具有公教人員保險、軍人保險外，其餘在校兼課期間之教師，均須依勞動部規定，由本校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。



說明 ：目前為軍公教公保身分(含退休後未超過65歲再任私校專任教師)

說明 ：目前有本職勞保身分(含退休後再任)

說明 ：目前有兼職勞保身分或無任何工作

說明 ：具退休人員身分(有兼職或無任何工作) (分職災保險和一般勞保兩種)



說明 .
本身為【軍公教】身分，
已有【公保、健保】。
(退休後再任私校專任教師若>65歲，將
無法繼續參加公保，請改填有本職勞保)

範例~

王小明為OO大學OO系
專任助理教授，已在任
教學校加保公健保，受
聘至本校當兼任教師期
間，雖無需加入本校勞
保，但為辨明公保身分，
也請務必填寫該表並繳
回。

詳閱『聲明書』
並簽上大名&日期

請勾選(A)

OO大學OO系 專任助理教授

王小明
111 1 8

請依照實際情形勾選



說明 .
本身有【本職】工作，
已有【勞保、健保】。
(包括退休後再任有本職工作之勞保身分)

範例~

黃小花為OOO私人醫院護理
師，雖已在醫院加保勞健保，

但受聘至本校當兼任教師
期間，仍須投保本校勞保。
(此係勞動部強制之規定，
不論其有幾份工作或是否
已參加勞工保險，皆須辦
理加保，違者將依罰則處
以罰鍰)。

詳閱『聲明書』
並簽上大名&日期

請勾選(B)

OOO私人醫院 護理師

黃小花
111 1 8

請依照實際情形勾選



說明 .

有兼職勞保身分或
無任何工作。

【範例1】
李小強為OOO專科學校兼任
講師(已在該校加保勞保)。
【範例2】
李小強目前無任何工作，僅在
本校兼課。
以上兩案例，受聘至本校當兼
任教師期間，須投保本校勞保。
(此係勞動部強制之規定，不
論其有幾份工作或是否已參加
勞工保險，皆須辦理加保，違
者將依罰則處以罰鍰)。

**健保可自由選擇加或不加。

詳閱『聲明書』
並簽上大名&日期

請勾選(C)

選擇是否參加
本校健保(Yes或No)
(眷屬依附加健保請附相關表件)

可選擇自提勞退1~6%，不提請勾否！

請依照實際情形勾選

李小強
111 1 8



1.年逾65歲，已辦理退休且領
取以下a-d其中一項給付者，
受聘至本校當兼任教師期間，
為其辦理職災保險
(例外：若曾有勞保紀錄，依規
定參加一般勞保，年資可併計。)

a「公保養老給付」
b「軍人退伍給付」
c「老年農民福利津貼」
d「國民老年年金給付 」

2.未滿65歲者應參加一般勞保。

3.已領取「勞保老年給付」者，
僅為其辦理職災保險。

**健保可自由選擇加或不加。

詳閱『聲明書』並簽上大名&日期

選擇是否參加
本校健保(Yes或No)
(眷屬依附加健保請附相關表件)

蔡大大
111 1 8

請依照實際情形勾選

說明4.        具退休人員身分
『有兼職』或『無任何工作』

情形說明：

請勾選(C)

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人事室 林小姐


